
102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：32580 

等  別： 三等考試 

類  科： 法律廉政 

科  目： 刑事訴訟法 

考試時間： 2 小時 座號：      
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不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不予計分。
 

 
 

全一頁  
 

一、甲的岳母以甲與乙女通姦為由向檢察官提出通姦罪告訴，請問：檢察官應如何處置？

（25 分） 

二、甲一邊行駛汽車，一邊回頭斥罵爭吵不休的兒女，未注意到前方休旅車放慢速度而

發生追撞。因這起交通事故，全身多處骨折的休旅車駕駛乙，為此到 T 法院檢察署

以甲撞傷他為由向檢察官提出傷害告訴。檢察官 A 調查完相關事證，以甲違犯過失

傷害罪向 T 法院提起公訴。數日後，在甲追撞乙車之交通事故發生時，被撞破四射

的車燈殼擊中眼睛的行人丙，藉助在場其他車輛的行車紀錄器找到害自己幾乎失明

的元兇，隨即前去 T 法院檢察署，以甲撞破乙後車燈致使燈殼破片射傷他眼睛為由，

提出傷害告訴。檢察官 B 在蒐集完相關事證後，以甲違犯過失傷害罪向 T 法院提起

公訴。請問：關於檢察官 B 以甲違犯過失傷害罪提起的公訴，T 法院法官應如何處

置？（25 分） 

三、司法警察甲持法院簽發的拘票，前去拘提屢傳不到的乙，赴法庭參與審判。乙聽聞

電鈴響，開門探詢訪客來意。經甲出示拘票，方知自身已被法院下命拘提，於是奪

門而出拔腿竄逃。甲未能拘提到乙至法庭參與審判，萬分懊惱，一方面又想，既然

門已開啟，不妨進去瞧瞧。進門後，四下張望，湊巧瞥見書桌的抽屜沒有完全閉合。

趨上前去拉開抽屜一看，發現有幾包裝有毒品的夾鏈袋，大喜機不可失便將其全數

帶回。請問：這幾包裝有毒品的夾鏈袋，有無證據能力？（25 分） 

四、甲婦明知其子乙勒死女童丙，為維護乙而向前來調查相關事證的警察表明自己是殺

害丙的兇手。在歷經地方法院、高等法院審理，認甲犯下殺人罪並處以 15 年有期

徒刑，判決確定後，乙良心發現，主動向警方供稱本人才是殺害丙的真兇，甲能否

本於乙的供述聲請再審？（25 分） 


